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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 

2002/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人权委员会  

忆及以前的各项有关决议 特别是 1998 年 4 月 17 日第 1998/28 号 1999 年 4

月 28 日第 1999/81 号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83 和 2001 年 4 月第 2001/60 号

决议以及人权委员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所确定的增进和保护人

权小组委员会(原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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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忆及增强委员会各机制有效性问题闭会期间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的报告

(E/CN.4/2000/112) 并重申委员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109 号决定  

注意到  

(a)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的报告(E/CN.4/2002/2-E/CN.4/Sub.2/2001/40)  

(b) 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主席的报告(E/CN.4/2002/99)  

铭记关于小组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最后工作文件 (E/CN.4/Sub.2/1999/2)和小组委

员会 1999 年 8 月 26 日第 1999/114 号决定所附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适

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的指南以及相关的其他决定和惯例  

1.  重申承认小组委员会作为委员会附属机构在过去 55 年中对联合国人权工

作所作的宝贵贡献  

2.  尤其确认小组委员会及其专题机制通过对重要问题的研究 拟订国际人权

标准和在全世界增进和保护人权对人权的更佳了解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确认各国

政府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小组委员会的成就作出了贡献  

3.  重申小组委员会协助人权委员会的最好方法是向委员会提供  

(a) 由其委员或候补委员编写的独立专家研究报告  

(b) 在充分考虑这些研究报告后 根据研究报告提出建议  

(c) 应委员会的要求进行研究 调查和提供专家意见  

4.  欢迎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采取行动 对委员会关于开始进行编写工

作文件和研究报告的建议作出反应  

5.  还欢迎小组委员会关注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以及继续关注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  

6.  进一步欢迎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改进了其工作方法 在该届会议上

小组委员会  

(a) 改革 改进和精简其议程至 7 项  

(b) 与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扩大主席团举行了一次非公开联席会议  

(c) 在非公开会议上起草决议 而不试图在公开会议上起草决议  

(d) 采取其他革新和有用的程序办法 尤其是使用 问答 形式和一些专

家小组讨论  



E/CN.4/2002/L.87 
Page 3 

 

7.  决定不核可载于小组委员会决定草案 8 的建议 即委员会在其每年举行的

一日年度非正式会议对小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 并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就处理小组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改善委员会对小组委员会的建议采

取行动的各种可能方法和途径向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8.  再次重申  

(a) 关于小组委员会应继续不通过任何针对国家的决议 在谈判和通过专

题决议或决定时应避免提及具体的国家的决定  

(b) 小组委员会应继续能够对委员会不予处理的国家情况进行辩论 并讨

论涉及任何国家发生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紧急事项 讨论情况应反映

在关于辩论的简要记录中 辩论的简要记录应继续提交委员会  

9.  请小组委员会在未来的届会上继续推行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获成功的改

革 尤其是  

(a)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及其后各届会议扩大的主席团举行非公开年度

会议 以便为改善两个机构的合作交换意见  

(b) 维持精简的议程  

(c) 在非公开会议上讨论其工作规则 程序和时间表  

(d) 鉴于时间有限 应在非公开会议上起草尽可能多的决议  

10.  建议小组委员会通过下列办法 进一步改善其工作方法  

(a) 把重点放在作为委员会咨询机构的主要任务上 尤其是在委员会请其

提供咨询时  

(b) 特别注意选择委员会具体建议的研究主题 同时要集中注意如何和在

何种情况下可改善现有标准的实行  

(c) 严格遵守独立 公正和专业知识的原则 避免采取会影响对委员独立

性的信心行动  

(d) 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效率的效能  

(e) 特别报告员及委员的研究报告和工作文件应在经过充分审议之后 才

提交委员会  

(f) 采取进一步措施 以期在三个星期内完成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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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就委员会如何能协助小组委员会改善其工作和小组委员会如何协助委

员会改善其工作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h) 按照任务规定 严格注重与人权有关的问题  

(i) 避免与其他主管机构和机制开展的工作发生重叠  

11.  请各国在提名和选举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时  

(a) 意识到要特别注意确保该机构的独立性和独立形象  

(b) 在提名和选举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时 铭记需要均衡兼顾连续

性的益处和人员更新的重要性  

(c) 在提名小组委员会的候选人时 如有可能 在选举会议开始前至少两

个月以前提交提名 以使委员会委员能够全面评估提名人选的资格和

独立性  

12.  请秘书长支持小组委员会 除其他外 每次届会之前及时以联合国所有正

式语文提供文件 并协助小组委员会满足政府和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资料要

求 并重申此种要求如所有关于具体措施的要求须先经委员会批准方予考虑  

13.  建议小组委员会主席或主席的代表出席委员会特别报告员 /代表 专家和

特别程序工作组主席的会议及条约机构主席的会议 以利小组委员会与联合国其

他相关机构和程序按各自的任务相互协调  

14.  请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主席在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开幕会议上

发言 向其通报本决议及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在议程项目 16 之下就此议题进行

的辩论  

15.  还请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主席向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提出报

告 包括评估最近加强小组委员会及其机制的办法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  

 16.  决定第五十九届会议在有关的议程项目下审议小组委员会工作的问题  

--  --  --  --  -- 


